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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 

（二）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26 年 2 月 9 日 

（三）诉讼受理日期：2026 年 1 月 30 日 

（四）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

（五）反诉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9 日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下称“海南一中院”）

《应诉通知书》、《举证通知书》及相关材料，原告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

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、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证券欺诈责任纠纷一案，海南一

中院已于 2026 年 1 月 30 日立案，案号（2026）琼 96 民初 29 号。 

 

二、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原告 

姓名或名称：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代华盛创赢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、

华盛创赢新三板 2号专项资产管理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朱运东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普通股股东 

2、 被告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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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或名称：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杨华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 

3、 被告 2 

姓名或名称：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锋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15 年 4 月 24 日，原告代表华盛创赢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"

创赢 1 号"）和华盛创赢新三板 2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"创赢 2 号"），

与被告 1 签订《附条件生效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定向认购协

议》），认购被告 1 定向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。创赢 1 号、2 号分别以 1.48 元/股

的价格认购 2500 万股和 7500 万股。 

2015 年 5 月 13 日，被告 1 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

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和《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份认购合同>的议

案》，《定向认购协议》生效。2015 年 7 月 22 日，创赢 1 号、创赢 2 号认购的被

告 1 的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。 

2021年 4月 29日，被告 1披露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，

对募集资金的违规资金占用情况予以明确说明。 

2022 年 12 月 8 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下称“证监会”）对公司作

出[2022]6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查明被告 1 在 2015 年至 2020 年存在资金被

占用未如实披露的情形，并作相应处罚。 

 

 

（三）诉讼请求和理由 

诉讼请求： 

1.判令被告 1 赔偿原告投资损失 98,717,500 元； 

2.判令被告 1 赔偿原告印花税损失 98,717.5 元及佣金损失 19,743.5 元，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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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8,461 元（以投资损失 98,717,500 元为基数，分别按照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二的

比例计算）； 

3.判令被告 1 赔偿原告律师费用 250,000 元； 

4.判令被告 2 对被告 1 的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； 

5.判令被告 1 和被告 2 承担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费等全部费用。 

（以上金额暂计至 2025 年 8 月 20 日合计为 99,085,961 元。） 

理由： 

被告 1 违规占用募资资金及未履行披露义务的行为违反了《定向认购协议》

约定以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等法律规定，受

到证监会行政处罚，并给原告代表的创赢 1 号、2 号造成严重损失，被告 1 应予

赔偿。被告 2 为共同侵权人，应对原告 1 的侵权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。 

 

三、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后续，

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，及时准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次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。后续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，密切关注案件进展，并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公司后续将与原告积极沟通争取谅解撤案，同时组织证据材料积极应诉，依

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并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准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自 2023 年底至今，公司就原大股东资金占用所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

件，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妥善处理。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前述案件审结均以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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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诉或被受理法院驳回全部诉请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26）琼 96 民初 29 号《应诉通知书》； 

2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2026）琼 96 民初 29 号《举证通知书》。 

 

 

海航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2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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